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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菸檳危害 由我說畫~110 年校園菸檳防制寫作及繪畫徵選

比賽」 
110.05.14版 

一、 目標 

藉由在全市國中及高中職辦理寫作及繪畫徵件比賽，將吸菸嚼檳對健康危

害與反菸拒檳理念推廣至校園。 

二、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三、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五、 活動對象 

本市公私立國中及高中職學校之在學學生（含夜間部）。 

六、 活動辦法 

(一) 徵稿主題：須以「遠離吸菸及嚼檳榔導致之健康危害」或勸人戒除吸

菸與嚼檳榔習慣為主題，且必須包含「菸、檳」兩項元素。 

(二) 活動期程： 

1. 報名及收件：自 6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 

2. 10月中旬完成稿件審查評選作業。 

3. 11月公布得獎名單。 

(三) 參賽組別及獎勵品： 

1. 寫作比賽： 

分「國中組」與「高中職組」2組，各組取前 3名，佳作 5名，入選

5名；獎勵如下表: 

名次 獎勵品 

第 1名 商品禮券 6,000元 獎狀 1紙 

第 2名 商品禮券 4,000元 獎狀 1紙 

第 3名 商品禮券 2,500元 獎狀 1紙 

佳作共 5名 商品禮券各 500元 獎狀各 1紙 

入選共 5名 入選證明各 1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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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繪畫比賽： 

分「國中組」與「高中職組」2組，各組取前 3名，佳作 5名，入選

5名；獎勵如下表: 

名次 獎勵品 

第 1名 商品禮券 6,000元 獎狀 1紙 

第 2名 商品禮券 4,000元 獎狀 1紙 

第 3名 商品禮券 2,500元 獎狀 1紙 

佳作共 5名 商品禮券各 500元 獎狀各 1紙 

入選共 5名 入選證明各 1紙 

 

(四) 作品規格 

1. 寫作比賽: 

(1) 請仔細觀察以上三幅連環圖片，並想像第四幅圖片可能的發展，

寫一篇涵蓋所有圖片內容，符合徵件主題要求，且有完整結局

的故事（可創意發揮圖片外的情節、人物）。 

(2) 字數不可少於 500字，且不可超過 1000字(不含標點符號)。 

(3) 請以標楷體 14級字撰寫，存為 word檔投稿。 

(4) 一稿不可多投，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並不得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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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改編、譯自外文或頂用他人名義參賽。 

2. 繪畫比賽:  

(1) 請以「遠離吸菸及嚼檳榔導致之健康危害」或勸人戒除吸菸及

嚼檳榔習慣為主題，且必須包含「菸、檳」兩項元素。 

(2) 繪畫表現素材不限，剪貼、水彩、蠟筆、粉蠟筆、彩色筆或綜

合應用皆可，惟版畫、立體作品、水墨畫及電腦繪畫皆不列入

本次參賽類別。 

(3) 限定於四開紙(52cm * 38cm)上進行創意表現。 

(4) 一稿不可多投，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且須為原創不

可抄襲或頂用他人名義參賽。 

 

(五) 作品投稿 

1. 寫作比賽: 

(1) 參賽者僅得以個人報名參加。 

(2) 請於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至本比賽活動網頁「寫作投稿區」

(http://projects.sunshine.org.tw/179_2021/index_old.html)填寫報名表及

上傳作品(word檔)。 

(3) 為確保參賽者權益，請於網頁上傳 3日內來訊確認，請洽陽光

基金會黃一翔先生，電話：2507-8006 分機 113 或 加入 Line 

ID：@761vltoy（註：此帳號僅供本會專員與參賽者個別聯繫使

用，其它參賽者不會看到彼此帳號資訊。） 

(4) 未通過評選或不符參賽資格者均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2. 繪畫比賽： 

(1) 參賽者僅得以個人報名參加。 

(2) 請於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填妥報名表(附件)併同作品，親送

或郵寄至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地址: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91

號 3樓 黃一翔先生收)，以郵戳為憑。 

(3) 為確保參賽者權益，請於郵寄作品後 3日來訊確認，請洽陽光

基金會黃一翔先生，電話：2507-8006 分機 113 或 加入 Line 

ID：@761vltoy（註：此帳號僅供本會專員與參賽者個別聯繫使

用，其它參賽者不會看到彼此帳號資訊。） 

(4) 未通過評選或不符參賽資格者均不另行通知，未獲選作品不主

http://projects.sunshine.org.tw/179_2021/index_old.html


   

第 4 頁 / 共 6 頁 

 

動退件，如欲取回請於 12月 20日前電話洽詢，逾期不予保留。 

 

(六) 評分標準 

1. 聘請專家進行評選。 

2. 寫作比賽評分標準：題旨發揮 30%、內容及結構 30%、文句及修辭 30%、

錯別字及標點 10%( 每錯一個扣 0.5分,最多扣 10分 )。 

3. 繪畫比賽評分標準：主題表現性 40%、創意展現 30%、構圖與色彩 30%。 

 

(七) 得獎者頒獎及作品展示 

1. 得獎者將另行通知於本市市政會議接受市長頒獎(將視 COVID-19 疫

情調整)。 

2. 繪畫組前 3名之得獎作品將輸出裱框，並公開展覽於公共藝文空間與

活動網頁，裱框作品將於展覽完畢後送還參賽者。 

3. 得獎作品將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擇合適作品，作為本市菸檳防制宣導

文宣。 

(八) 注意事項 

1. 每人以每組投稿一件作品為限。 

2. 未成年（未滿 18歲）參賽者必需經由法定代理人同意方能比賽。 

3. 參賽者倘被發現與參賽資格不符，或有抄襲或損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其他權益之情事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獲獎資格、收回獎項，且有任

何相關智慧財產權、損害他人權益之糾紛，該參賽者應負相關賠償與

法律責任。 

4. 得獎作品著作權轉讓主辦單位供後續宣導使用，主辦單位有權重製、

編輯、改作、印製、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發表及

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轉授權供第三者使用上述所開列方式之使用權

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且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及撤銷此

授權；惟保留其著作人格權並同意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5. 獲獎獎項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將獎項所得列入獲獎者年終綜合所得

稅申報，獲獎者須簽收收據（領據需填寫：獲獎者姓名、生日、身分

證字號、戶籍地址、電話）。 

6. 獲獎人於領獎時所繳付之文件及資料有不全、偽造、抄襲或不實者，

或違反本活動辦法，即視為獲獎無效。該獲獎者除應負法律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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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已領取獎項，主辦單位有權向其追繳已領取之獎項或與獎項等

值之金額。 

7. 參賽作品件數及如未達評審要求之水準，該獎項得縮減名額或從缺。 

8.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內容、規則、辦法、

注意事項、獎項之權利及對於本活動辦法之最終解釋權，修改訊息將

於比賽活動網頁（http://projects.sunshine.org.tw/179_2021/index_old.html）上公

布，不須另行通知或取得參賽者同意。 

9. 完成報名者，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比賽活動規則中各項條款且願意完

全遵守本活動所述之各項規定。 

(九) 推廣策略 

1. 全市宣傳：透由本市市府臉書或 Line 推播進行社群媒體宣傳，衛生

局及各區健康服務中心於社區中宣傳。 

2. 校園宣傳：教育局協力發函轉知各校本活動訊息、張貼海報並鼓勵學

生參加。 

3. 議題推廣：陽光基金會將尋求大同、萬華、士林及南港四個行政區之

國中與高職，透過「健康促進菸檳防制議題」之宣導合作來加強推廣

本活動，以及商請本市青少年服務單位/團體協助推廣訊息。 

4. 網路宣傳：於獎金獵人等訊息網站免費刊登活動訊息以加強推廣。 

  

http://projects.sunshine.org.tw/179_2021/index_o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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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菸檳危害 由我說畫~110 年校園菸檳防制寫作及繪畫徵選

比賽」 

繪畫組報名表 
 

★請務必填寫完整。 
★請提供真實個人資料，以利後續聯絡、通知及獎金寄送作業，若資料不符則取消得奬資
格。 
 

姓名 

 

出生年次 

民國     年生 

□未成年者已徵得法定代

理人同意 

聯絡地址 

□□□-□□          縣市         鄉鎮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投稿組別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就讀學校  

作品名稱 

 

 

 

設計理念（100字內） 

 

 

 

 

 

 

 

 

 

 
活動聯絡人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黃一翔 社教專員 

電話：(02) 2507-8006 #113    

 
 
 
 


